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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配备隐贤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（站）
专（兼）职文明实践员的通知

各村（街）：
为切实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，经研究，配备如下人员为隐贤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（站）专（兼）职文明实践员：
张晶晶为隐贤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明实践专员；
赵强强为隐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兼职文明实践员；
蔡雪梅为牌坊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兼职文明实践员；
毕艳丽为姚祠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兼职文明实践员；
余  波为姚集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兼职文明实践员；
张善兰为许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兼职文明实践员；
赵仁丽为大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兼职文明实践员；
赵光青为太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兼职文明实践员；
顾  嵩为青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兼职文明实践员；
陈彩虹为郝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兼职文明实践员；
黄  峰为包公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兼职文明实践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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